
【表 2－D】              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票券金融公司 

表外項目—一般表外交易之信用風險加權風險性資產額計算表 

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單位:新臺幣千元 

暴險 

類型 

風險 

權數 

（1） 

信用相當額 

(2) 

無風險抵減
工具之暴險
額(3)（註 1） 

具擔保品之暴險額 

（註 2、3） 

具信用保障之暴險
額（註 4） 信用風險加權風險性

資產額（8）=【（3）
＋（5）＋（7）】×（1） 

考慮擔保品
前暴險額（4） 

考慮擔保
品後暴險
額（5） 

考慮信用
保障前暴
險額（6） 

考慮信用
保障後暴
險額（7） 

主權國家 0%        

10%        

20%        

50%        

100%        

150%       【表 2-B,(2)】 

非中央政
府公共部
門 

0%        

10%        

20%        

50%        

100%        

150%       【表 2-B,(2)】 

銀行（含
多邊開發
銀行） 

0%        

10%        

20%        

50%        

100%        

150%       【表 2-B,(2)】 

企業(含證
券及保險
公司) 

0%        

10%        

20%        

50%        

100%        

150%       【表 2-B,(2)】 
對 母 公 司
或 子 公 司
辦 理 之 授
信 及 以 徵
取 母 公 司
或 子 公 司
發 行 之 有
價 證 券 為
擔 保 之 授
信 

     %×2= 
        % 

 

 

       

    %×2= 
        % 

      【表 2-B,(2)】 

其他資產 0%        

20%        

50%        

100%        

150%       【表 2-B,(2)】 

總  計         

註 1：本欄係填完全無使用風險抵減工具之暴險額，若授信的擔保性質是部份擔保或部份保證者，則應將原始暴險
金額填入(4)或(6)欄中。 

註 2：採簡單法計算擔保品抵減效果之銀行，(4)數字應填入對應交易對象風險權數之列，(5)數字應填入對應擔保品
所屬風險權數之列。 

註 3：採複雜法計算擔保品抵減效果之銀行，(4)、(5)數字皆填入對應原交易對象風險權數之列。 

註 4：(6)數字應填入對應交易對手風險權數之列，(7)數字應填入對應信用保障提供人所屬風險權數之列。 

 


